
 

 

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
第九條、第九條之一、第十條修正總說明 

現行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係於一百零七年五月二十八日訂定發布，迄今未經修正。為使本

辦法發布施行前，已依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備查之全國各運動協會

建立教練制度實施相關規定，取得特定體育團體、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

會或其他各級體育團體發給，且尚於有效期間內之舊制教練證，與本辦

法施行後，依本辦法取得之新制教練證，其效期、展延等制度及輔導管

理措施能予一致性規範；另因受疫情等因素影響，致持教練證者無法於

有效期間內，完成效期展延等所應參加之專業進修課程時數，宜有配套

機制。爰修正本辦法第九條、第九條之一、第十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本部得因特定事由展延教練證有效期間之規定。（修正條文

第九條） 

二、增訂持有舊制教練證者過渡至新制教練證制度之規定。（修正條

文第九條之一） 

三、配合第九條之修正，酌修相關文字。（修正條文第十條） 



 

 

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第九

條、第九條之一、第十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教練證有效期間

為四年；經參加專業進

修課程累計達四十八小

時，並每年至少六小時

者，於效期屆滿三個月

前至六個月內之期間，

得向特定體育團體申請

教練證效期之展延，每

次展延期間為四年。 

前項專業進修課

程，由下列體育團體辦

理： 

一、特定體育團體。 

二、受託團體。 

三、特定體育團體認可

之其他體育團體或

國際體育組織。 

教練居住地區或特

定體育團體所在地區，

發生災害防救法第二條

第一款所定災害、傳染

病防治法第三條第一項

所定傳染病，或其他重

大變故，致未能依第一

項規定參加專業進修課

程或參加時數不足者，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

得視情形展延教練證之

有效期間；其範圍、內

容及相關措施，由本部

公告之。 

 

 

第九條  教練證有效期間

為四年；經參加專業進

修課程累計達四十八小

時，並每年至少六小時

者，於效期屆滿三個月

前至六個月內之期間，

得向特定體育團體申請

教練證效期之展延，每

次展延期間為四年。 

前項專業進修課

程，由下列體育團體辦

理： 

一、特定體育團體。 

二、受託團體。 

三、特定體育團體認可

之其他體育團體或

國際體育組織。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

修正。 

二、增列第三項：實務上

因受災害疫情等因素

影響，特定體育團體

無法依第一項規定，

規劃、提供相關專業

進修課程，造成持有

教練證者未能依規定

參加每年至少六小

時、四年完成四十八

小時之專業進修課

程，影響持有教練證

者權益。參考高級中

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

辦法第十九條之二規

定「學生居住地區或

就讀學校所在地區，

發生災害防救法第二

條第一款所定災害、

傳染病防治法第三條

第一項所定傳染病，

或其他重大變故時，

學校得以數位遠距教

學或其他適當方式實

施教學，並辦理學習

評量。」及救生員資

格檢定辦法第十條第

三項規定「發生天

災、疫情等不可抗力

事故者，本部得視情

形展延救生員證書之

有效期間；其範圍、



 

 

 內容及相關措施，由

本部公告之。」之文

字體例，明定教練因

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

一款所定災害、傳染

病防治法第三條第一

項所定傳染病，或其

他重大變故，未能依

第一項規定參加專業

進修課程或參加時數

不足者，本部得視情

形以公告方式展延教

練證之有效期間。 

第九條之一  本辦法中華

民國一百零七年五月三

十日發布生效前，已依

經本部備查之全國各運

動協會建立教練制度實

施相關規定，取得特定

體育團體、中華民國體

育運動總會或其他各級

體育團體發給之各級教

練證，於本辦法一百十

一年一月十日修正施行

後尚在有效期間者，其

有效期間均至一百十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取得前項有效之各

級教練證者，於前項有

效期間內，依前條第一

項規定參加專業進修課

程累計達四十八小時，

並每年至少六小時者，

得依原取得前項教練證

之級別，向特定體育團

體申請換發本辦法所定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 

(一)本辦法於一百零七年

五月三十日發布生效

前發給教練證(以下

簡稱舊制教練證)之

實務執行情形如下： 

  1.我國於舊制教練證時

期之運動教練培育制

度，係由中華民國體

育運動總會（以下簡

稱中華體總）依其八

十一年訂定之「全國

各運動協會建立教練

制度實施準則」修訂

本(經教育部八十一

年七月二十七日台

（八十一）體字第四

一一九二○號書函備

查)，由中華體總據以

輔導體育團體（例如

特定體育團體、其他

各級體育團體之地方



 

 

各級教練證；前條第三

項規定並準用之。 

 

委員會、臺北市體育

會、高雄市體育會及

臺灣省市體育會等）

辦理 C級、B級、A級

教練之培訓及授證，

並函送中華體總備

查，以培養教練從事

競技運動訓練、賽會

指導人員。 

  2.有關舊制教練證之發

給，依前揭全國各運

動協會建立教練制度

實施準則第七點規

定，C(縣市)級報請縣

(市)體育會或全國性

運動協會、B(省市)級

報請省(市)體育會或

全國性運動協會、

A(國家)級報請中華

體總核發 A(國家)級

教練證。歷年來取得

且尚在有效期間之舊

制教練證數，C 級約

為三萬九千多張、B

級約為八千多張、A

級約為五千多張。 

  3.前揭各該體育團體發

給 C級、B級教練證之

效期規範不一（多為

二年至六年不等），甚

多數未定效期規範，A

級教練證由中華體總

發給，無有效期間之

規定；相關效期之展

延、專業進修時數等

事項，未如本辦法所



 

 

定教練證有一致性之

規範。 

(二)依現行實務，持各級

舊制教練證者，其效

期、進修時數及展延

等事項，與依本辦法

所定教練證(以下簡

稱新制教練證)之規

範雖有不同，然考量

持舊制教練證者，參

與各項競技運動訓

練、賽會指導人員等

所具備之專業能力

體，與持新制教練證

者並無實質差異；另

新制教練證制度之效

期、專業進修時數及

效期展延等事項之規

範更為健全及一致。

為維護持舊制教練證

者之權益，並確保實

務上運動教練於持證

後得繼續維持其專業

水準及業務執行品

質；爰增訂舊制教練

證過渡條款之規定，

舊制教練證於本辦法

一百十一年一月十日

修正施行後尚在有效

期間者，其有效期間

均至一百十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至舊

制教練證申請換發新

制教練證之機制，另

於第二項定明之。 

三、第二項： 



 

 

(一)承前，明定取得前項

有效之舊制教練證

者，於前項有效期間

內，得依第九條第一

項規定參加相關專業

進修課程後，依原取

得舊制教練證之級

別，向特定體育團體

申請換發本辦法所定

各級新制教練證。 

(二)另所定準用第九條第

三項規定，係指持有

效之舊制教練證者，

依本項規定參加專業

進修課程，俾利渠等

教練於一百十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教練證

有效期間屆滿前，依

法申請換發本辦法所

定之新制教練證；如

渠等教練居住地區或

特定體育團體所在地

區，發生災害防救法

第二條第一款所定災

害、傳染病防治法第

三條第一項所定傳染

病，或其他重大變

故，致未能參加專業

進修課程或參加時數

不足時，本部得視情

形展延舊制教練證之

有效期間；其範圍、

內容及相關措施，由

本部公告之。 

第十條  特定體育團體為

辦理教練之檢定，應先

第十條  特定體育團體為

辦理教練之檢定，應先

配合新增第九條規定已簡

稱本部，序文酌作文字修



 

 

訂定實施計畫，報本部

備查；計畫之內容應包

括下列事項： 

一、 申請教練資格之檢

定，應填具之申請

書、檢附之文件、

資料及繳交之費

用。 

二、 學科授課內容、學

科與術科測驗方

式、複查成績。 

三、 教練證申請補發、

換發。 

四、 持有國外教練證

者，申請換證審查

之條件。 

五、 教練之進修、管

理、考核及獎懲。 

六、 辦理講習會及專業

進修課程之收費基

準及經費編列。 

訂定實施計畫，報教育

部（以下簡稱本部）備

查；計畫之內容應包括

下列事項： 

一、 申請教練資格之檢

定，應填具之申請

書、檢附之文件、

資料及繳交之費

用。 

二、 學科授課內容、學

科與術科測驗方

式、複查成績。 

三、 教練證申請補發、

換發。 

四、 持有國外教練證

者，申請換證審查

之條件。 

五、 教練之進修、管

理、考核及獎懲。 

六、 辦理講習會及專業

進修課程之收費基

準及經費編列。 

正；其餘未修正。 

 


